
香港律師會會長黃嘉純 -- 香港家書 

 

「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條 例 」應 確 保 個 人 私 隱 及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特 權 不 受 侵 

犯  

親 愛 的 爸 爸 ：  

農 歷 新 年 假 期 過 後 ， 我 又 重 新 投 入 繁 重 的 工 作 及 香 港 律 師 會 的 會 務 。 

上 星 期 ， 媒 體 報 道 了 一 則 令 法 律 界 非 常 關 注 的 新 聞 ， 我 想 與 您 分 享 一 

下 。  

我 提 及 的 新 聞 報 道 ， 是 關 於 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事 務 專 員 胡 國 興 法 官 在 向 

特 首 提 交 2007 年 周 年 報 告 裡 面 ， 提 到 香 港 廉 政 公 署 執 行 偵 查 案 件 任 務 

的 時 候 截 取 到 可 能 涉 及 享 有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的 資 料 。 這 個 消 息 發 佈 

後 ， 引 起 社 會 各 界 的 熱 烈 討 論 ， 亦 在 法 律 界 引 起 很 大 的 迴 響 ， 也 有 律 

師 致 電 給 我 表 示 對 事 件 極 度 關 注 。 事 件 牽 涉 到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及 保 障 

市 民 大 眾 私 隱 兩 個 重 要 課 題 。  

作 為 法 律 界 的 代 表 ， 我 高 度 關 注 今 次 事 件 對 維 護 法 治 同 彰 顯 公 義 所 帶 

來 的 影 響 。 在 法 治 的 原 則 下 ， 客 戶 與 律 師 之 間 的 交 談 內 容 在 任 何 情 況 

下 都 不 會 、 亦 不 可 以 向 外 披 露 以 免 對 客 戶 造 成 損 害 ， 確 保 法 律 諮 詢 是 

保 密 的 ； 而 法 庭 在 處 理 案 件 的 時 候 亦 會 保 持 高 度 警 覺 ， 確 保 當 事 人 得 

到 應 有 的 保 障 。 事 實 上 ， 客 戶 向 律 師 尋 求 法 律 協 助 ， 坦 白 及 毫 無 保 留 

地 提 供 同 事 件 相 關 資 料 的 時 候 ， 他 們 會 合 理 假 設 及 期 望 全 部 的 談 話 內 

容 是 保 密 的 ， 這 樣 才 可 以 維 護 法 治 的 基 本 精 神 ， 彰 顯 公 義 。  

而 基 本 法 第 35 條 亦 列 明 ： ‘ 香 港 居 民 有 權 得 到 秘 密 法 律 諮 詢 ’ 。 回 歸 

前 後 ，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一 直 是 本 港 法 治 的 基 石 ， 所 以 ， 我 們 必 須 堅 持 

要 求 執 法 機 關 尊 重 法 律 專 業 的 保 密 權 及 律 師 當 事 人 的 個 人 私 隱 權 ， 否 

則 會 對 本 港 的 法 治 造 成 嚴 重 沖 擊 。  

事 實 上 ， 對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的 重 視 亦 是 全 球 法 律 界 的 共 識 。 去 年 12 月 6 

日 ， 適 值 《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》 六 十 周 年 ， 我 參 加 了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多 個 國 

家 和 地 區 的 律 師 會 代 表 在 法 國 巴 黎 舉 行 的 大 會 ， 共 同 發 表 了 一 份 重 要 

聲 明 ， 指 出 律 師 應 時 刻 堅 守 的 五 大 基 本 原 則 ， 當 中 包 括 尊 重 客 戶 諮 詢 

律 師 的 保 密 權 ， 確 保 諮 詢 資 料 不 被 政 府 當 局 或 任 何 其 他 人 士 得 知 。  

英 國 的 法 庭 亦 指 出 不 合 法 的 截 聽 行 為 亦 係 蓄 意 違 反 當 事 人 的 法 律 專 

業 特 權 ， 以 這 種 方 法 取 得 的 證 據 不 能 用 作 檢 控 證 據 ， 以 確 保 審 訊 公 平 。 



我 預 計 香 港 的 法 庭 也 會 這 樣 做 。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並 非 只 關 乎 證 據 可 靠 

性 ， 它 是 法 治 的 基 本 原 則 。 例 如 ： 英 國 有 一 個 涉 及 串 謀 謀 殺 的 案 例 ， 

因 為 執 法 機 關 在 調 查 案 件 期 間 曾 故 意 非 法 截 聽 律 師 與 客 戶 的 對 話 ， 所 

以 法 庭 撒 銷 了 整 項 控 罪 。 從 這 個 案 例 ， 我 們 了 解 到 法 庭 是 非 常 重 視 法 

律 專 業 保 密 權 。  

香 港 律 師 會 早 於 2006 年 《 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條 例 草 案 》 諮 詢 期 間 已 指 出 執 

法 機 構 截 聽 律 師 與 客 戶 間 的 談 話 不 一 定 是 為 了 搜 集 証 據 ， 可 能 只 是 為 

了 收 集 情 報 。 如 果 客 戶 懷 疑 他 們 與 律 師 的 談 話 內 容 會 讓 執 法 機 構 截 聽 

的 話 ， 他 們 就 會 猶 疑 甚 至 不 敢 去 尋 求 法 律 意 見 ， 這 樣 ， 就 會 對 法 治 的 

公 信 力 以 至 市 民 大 眾 享 有 保 密 法 律 諮 詢 的 權 利 造 成 嚴 重 而 不 可 以 彌 

補 的 損 害 。 因 此 ， 香 港 律 師 會 當 時 就 建 議 政 府 必 須 引 入 足 夠 的 法 定 措 

施 ， 保 障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。 這 個 建 議 亦 可 以 阻 止 執 法 機 構 濫 用 截 聽 權 

力 。 香 港 律 師 會 在 這 方 面 的 立 場 始 終 沒 有 改 變 。  

政 府 說 ， 個 人 身 份 截 聽 通 訊 是 無 需 負 上 刑 事 責 任 ， 所 以 執 法 機 關 在 故 

意 或 魯 莽 截 聽 受 到 法 律 專 業 特 權 保 護 的 通 訊 時 亦 無 須 負 上 刑 事 責 任 ， 

這 點 我 不 同 意 。 我 認 為 執 法 機 關 資 源 豐 厚 ， 截 聽 通 訊 的 能 力 遠 超 個 人 

所 能 ， 兩 者 不 能 相 題 並 論 。 既 然 執 法 機 關 截 聽 通 訊 涉 及 侵 犯 個 人 基 本 

權 利 及 私 隱 權 ， 如 果 執 法 人 員 因 為 魯 莽 或 故 意 而 濫 用 截 聽 程 序 ， 就 必 

須 受 到 刑 事 制 裁 。 因 此 ， 我 認 為 政 府 只 以 內 部 操 守 機 制 去 處 理 執 法 機 

關 濫 用 截 聽 功 能 並 不 足 夠 。  

2006 年 《 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條 例 草 案 》 在 立 法 會 三 讀 通 過 時 ， 保 安 局 局 長 

已 經 承 諾 ， 政 府 會 在 2009 年 就 整 項 條 例 的 實 施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， 所 以 因 應 

今 次 事 件 引 發 的 檢 討 應 馬 上 進 行 。  

專 員 在 報 告 中 ， 亦 指 出 前 線 執 法 人 員 對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的 尊 重 不 足 ； 

部 分 個 案 中 ， 在 專 員 有 機 會 審 視 執 法 機 關 截 取 的 通 訊 內 容 之 前 ， 有 關 

內 容 已 經 被 銷 毀 。 其 實 ， 最 理 想 的 做 法 ， 是 執 法 機 關 可 以 將 全 部 截 聽 

的 資 料 存 檔 及 全 部 交 專 員 審 視 。 所 以 ， 政 府 在 檢 討 法 例 時 亦 應 檢 討 執 

法 機 關 內 部 處 理 截 取 通 訊 的 資 料 和 紀 錄 的 行 政 安 排 ， 使 所 有 有 機 會 影 

響 法 律 專 業 保 密 權 的 截 聽 行 為 可 以 被 及 時 制 止 。  

日 前 ， 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就 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事 務 專 員 提 交 的 2007 

年 周 年 報 告 召 開 會 議 ， 檢 視 報 告 中 提 到 的 截 聽 個 案 是 否 侵 犯 法 律 專 業 

特 權 。 香 港 律 師 會 代 表 當 天 亦 有 列 席 ， 收 集 資 料 。 而 律 師 會 相 關 的 專 

責 委 員 會 會 跟 進 事 件 的 最 新 發 展 ， 在 適 當 時 刻 會 發 表 詳 細 建 議 。  



爸 爸 ， 您 是 大 律 師 ， 一 定 會 明 白 我 現 在 的 心 情 ， 我 對 維 護 香 港 法 治 的 

擔 心 。 希 望 廉 政 公 署 及 香 港 的 執 法 機 構 在 全 力 打 擊 罪 案 的 同 時 ， 亦 一 

定 要 尊 重 法 律 尊 業 保 密 權 。  

 

兒 子 嘉 純 上  

2009 年 2 月 21 日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(註：  要重溫黃嘉純會長在「香港家書」的錄音，可瀏覽香港電台第一台節目重溫網址： 

http://www.rthk.org.hk/rthk/radio1/hkletter/20090221.html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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